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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4        证券简称：通源石油         公告编号：2020-014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陕西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纾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陕西民营发展基金”、“委托方”或“甲方”）将其持有的通源石

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34,127,777 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6.64%）表决权委托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桉先生（以下

简称“受托方”或“乙方”）。本次表决权委托后，张国桉先生可以实际支配的

公司表决权股份 132,501,0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80%，本次权益变动不涉

及要约收购。 

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 

 

一、表决权委托概况 

2020 年 2月 29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桉先生与陕西民营发展

基金签署了《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陕西民营发展基金将其持有的 34,127,77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64%）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参会权

等权利全权委托给受托方张国桉先生行使，张国桉先生同意接受委托。本次表决

权委托后，张国桉先生可以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股份 132,501,00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5.80%。 

 

二、委托双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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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托方：陕西民营发展基金 

名称：陕西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纾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25.15 亿元 

基金出资人： 

 

 

2、受托方：张国桉 

张国桉先生，男，1970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董事长。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年2月29日，陕西民营发展基金与张国桉先生签署了《股东表决权委托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兹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作为甲方所持通源石油34,127,777股股份

（“授权股份”）的唯一、排他的代理人，全权在委托期限内，按照《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行使各项股东提案及表决权利

（“委托权利”）。自本协议签署日起，上市公司因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

份、配股等原因发生股份数量变动的，授权股份的数量应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除权除息规则作相应调整。 

2、甲方授权乙方就授权股份行使的委托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股东权利： 

出资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陕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 19.9% 

陕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0,000 55.7%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证

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海通证券资管 1

号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0,000 23.8% 

陕西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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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使股东提案权，提交包括提名或推荐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在

内的股东提议或议案； 

（2）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及与股东大会有关的事项； 

（3）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或上市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4）法律规定和上市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表决权。 

3、本协议项下委托权利的委托期限（“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签署日起

至本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终止日止，本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终止日以下列情形中

孰早发生者为准： 

（1）双方对解除或终止表决权委托协商一致并书面终止本协议； 

（2）甲方不再持有任何授权股份。 

（3）甲方根据本协议第4条的约定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协议。 

4、如乙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且经甲方书面告知后10日内未能及时纠正，

甲方有权提前三十日通知乙方终止本协议。 

5、本协议项下的授权股份委托为全权委托，受托方在本协议规定的授权范

围内依法行使委托权利；对受托方行使上述委托权利所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甲

方均予以认可。 

6、甲方兹确认，乙方在行使上述委托权利时，无需事先征求甲方的意见。 

7、本协议项下的授权股份委托期限内，非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再委

托任何第三方行使表决权或同意与任何第三方采取一致行动。 

 

四、本次表决权委托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 

2、本次签署《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是陕西民营发展基金认购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后出于对公司长远发展考虑，愿意选择与公司经营理念相契合，并认同

公司未来发展价值。陕西民营发展基金将持有的公司 34,127,777 股股份表决权

委托给张国桉先生行使，以稳定张国桉先生对公司的控股地位，有利于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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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